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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上

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3日9:15-15:0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前海科兴科学园1栋18楼公司深圳分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嗣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5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7,687,53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1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9,942,

00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52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7,745,53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9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7,745,53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0股，占

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6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7,745,53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94％。

3、其他人员出席、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

决议：
1、《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675,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3％；反对 1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3,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7％；反对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弃权1,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2、《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675,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3％；反对 1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3,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7％；反对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弃权1,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3、《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675,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3％；反对 1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3,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7％；反对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弃权1,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675,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3％；反对 1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3,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7％；反对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弃权1,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675,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3％；反对 1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3,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7％；反对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弃权1,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6、《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675,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3％；反对 1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3,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7％；反对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弃权1,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60,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33％；反对 16,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5％；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27,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02％；反对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0％；弃权1,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6,836,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0％；反对 16,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27,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02％；反对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0％；弃权1,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9、《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79,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8％；反对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7,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1％；反对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6％；弃权4,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2％。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10、《关于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675,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3％；反对 1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3,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7％；反对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弃权1,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1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79,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8％；反对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7,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1％；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1,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12、《关于修订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2.0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79,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8％；反对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7,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1％；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1,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1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78,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反对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6,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2％；反对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6％；弃权5,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1％。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12.03《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78,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反对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6,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2％；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2,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12.0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674,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2％；反对 1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2,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47％；反对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弃权2,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12.05《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76,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6％；反对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4,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9％；反对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2,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12.06《关于修订＜财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78,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反对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6,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2％；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2,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12.07《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78,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反对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6,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2％；反对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6％；弃权5,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1％。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13、《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679,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8％；反对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7,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1％；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1,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周陈义和杨秋涛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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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莱新材”或“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

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含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227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1.1206万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6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410.76万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6,118.65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2,292.11万元。上述
募集资金已到位，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4年5月6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容诚验字[2024]610Z0003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
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
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
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含12个月）。公司已于2025年5月15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欧莱新材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9）。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欧莱新材关于调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高端溅射靶材生产基地
项目（一期）

高纯无氧铜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欧莱新材半导体集成电
路靶材研发试制基地项

目

补充流动资金

投资总额

20,455.91

26,199.13

8,108.30

10,000.00
64,763.34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1）

11,694.19

15,597.92

5,000.00

-
32,292.11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2）

8,746.85

9,954.35

209.10

-
18,910.30

投 入 进 度（% ）
（3）＝（2）/（1）

74.80

63.82

4.18

-
-

备注

已于 2024 年 11 月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

结项

三、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

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含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
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将通过已有或新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实施，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决定和处理新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事宜（如涉及）。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正常进行。本次补充计划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四、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已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公司通过已有或新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施，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决定
和处理新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事宜（如涉及）。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满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募
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该事项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欧莱新材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相关要求，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欧莱新材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88530 证券简称：欧莱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4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郭文明先生召集，会议通
知已于2025年5月13日分别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公司监
事会主席郭文明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无授权委托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
情形，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广东欧
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
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该事项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欧莱新材关于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满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募
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该事项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欧莱新材关于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特此公告。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88530 证券简称：欧莱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1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产品种类：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

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 现金管理期限：本次现金管理决议的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含12个

月）有效。
● 现金管理金额：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

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 履行的审议程序：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莱新材”或“公司”）于2025年
5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本次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财政及货币政策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的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227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1.1206万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6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410.76万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6,118.65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2,292.11万元。上述
募集资金已到位，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4年5月6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容诚验字[2024]610Z0003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
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
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欧莱新材关于调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高端溅射靶材生产基地项
目（一期）

高纯无氧铜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欧莱新材半导体集成电路
靶材研发试制基地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投资总额

20,455.91

26,199.13
8,108.30
10,000.00
64,763.34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1）
11,694.19

15,597.92
5,000.00

-
32,292.11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2）
8,746.85

9,954.35
209.10

-
18,910.30

投 入 进 度（% ）
（3）＝（2）/（1）

74.80

63.82
4.18
-
-

备注

已于 2024 年 11 月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

结项

三、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投资目的
公司募投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当中。基于募集资金需分阶段分项目逐步投入募投项目，故后续按

计划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存在暂时闲置的情形，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以及保障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拟合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2、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本次现金管

理决议的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含 12个月）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
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3、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
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4、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和决议有效期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5、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现金管理收益分配方式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归公司及子公司所有，将

优先用于补足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不足部分，并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进度及保障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亦不会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
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公司本次现金管理拟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公司
本次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影响较大，
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的影响。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2）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现金管理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

和规范运行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购买事宜，确保资金安全。
（3）为控制风险，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将选择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

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
不得用于质押。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

（4）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或
判断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盈利能力发生不利变化、投资产品出现与购买时情况不符的损失等
风险因素时，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5）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已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
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该事项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欧莱新材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相关要求。

2、欧莱新材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财务成本，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欧莱新材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88530 证券简称：欧莱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3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5月2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宏福先生召集，会议通知
已于2025年5月13日分别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文
宏福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无授权委托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情形，公司
全体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本

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
用于质押，上述决议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含12个月）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
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欧莱新材关于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本数）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含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本次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公司将通过已有或新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施，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决定和处
理新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事宜（如涉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欧莱新材关于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特此公告。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3679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8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华路三段580号公司新

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2
47,156,619
28.651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梁熹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梁钰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董事满博宁先生

因外地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迟慧丽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徐洁女士列席了会议；财务总监蓝振中先生、副总经理杨杰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858,079
比例（%）
99.3669

反对
票数

221,340
比例（%）
0.4693

弃权
票数
77,200

比例（%）
0.1638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853,079
比例（%）
99.3563

反对
票数

226,340
比例（%）
0.4799

弃权
票数
77,200

比例（%）
0.1638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853,079
比例（%）
99.3563

反对
票数

226,340
比例（%）
0.4799

弃权
票数
77,200

比例（%）
0.1638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850,979
比例（%）
99.3518

反对
票数

226,340
比例（%）
0.4799

弃权
票数
79,300

比例（%）
0.168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835,979
比例（%）
99.3200

反对
票数

242,740
比例（%）
0.5147

弃权
票数
77,900

比例（%）
0.165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858,179
比例（%）
99.3671

反对
票数

219,740
比例（%）
0.4659

弃权
票数
78,700

比例（%）
0.1670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授信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859,079
比例（%）
99.3690

反对
票数

219,740
比例（%）
0.4659

弃权
票数
77,800

比例（%）
0.165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08,200
比例（%）
93.7169

反对
票数

223,540
比例（%）
4.6469

弃权
票数
78,700

比例（%）
1.636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853,179
比例（%）
99.3565

反对
票数

224,740
比例（%）
0.4765

弃权
票数
78,700

比例（%）
0.167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4

5

6

8

9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
薪酬、津贴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5 年度
薪酬、津贴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511,900

4,504,800

4,489,800

4,512,000

4,508,200

4,507,000

比例（%）

93.7939

93.6463

93.3344

93.7959

93.7169

93.6920

反对

票数

221,340

226,340

242,740

219,740

223,540

224,740

比例（%）

4.6012

4.7051

5.0461

4.5679

4.6469

4.6719

弃权

票数

77,200

79,300

77,900

78,700

78,700

78,700

比例（%）

1.6049

1.6486

1.6195

1.6362

1.6362

1.636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4、5、6、8、9（已剔除董监高投票）；涉及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的议案：8、9（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麟、杨雨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101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25-019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公司三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1
1,009,908,953

70.132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董永站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公司董事郝红霞女士因有其他公务不能出席本次会议，董事

董永站先生、薛令光先生、张明川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其他董事视频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会主席谷中和先生、职工监事薛志宏先生现场出席本

次会议，监事秦磊先生视频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张明川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法律顾问、首

席合规官杜峰先生、见证律师及相关部室负责人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9,373,917
比例（%）
99.9470

反对
票数

307,900
比例（%）
0.0304

弃权
票数

227,136
比例（%）
0.022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9,211,817
比例（%）
99.9309

反对
票数

314,000
比例（%）
0.0310

弃权
票数

383,136
比例（%）
0.038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9,178,032
比例（%）
99.9276

反对
票数

309,500
比例（%）
0.0306

弃权
票数

421,421
比例（%）
0.041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9,527,917
比例（%）
99.9622

反对
票数

300,800
比例（%）
0.0297

弃权
票数
80,236

比例（%）
0.008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9,517,073
比例（%）
99.9611

反对
票数

359,500
比例（%）
0.0355

弃权
票数
32,380

比例（%）
0.0034

同意公司以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1,439,997,92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4.58元（含税），共计659,519,050.11元，完成股利分配后，期末留存可供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次
利润分配不派发股票股利，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9,294,832
比例（%）
99.9391

反对
票数

307,100
比例（%）
0.0304

弃权
票数

307,021
比例（%）
0.030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9,195,632
比例（%）
99.9293

反对
票数

473,300
比例（%）
0.0468

弃权
票数

240,021
比例（%）
0.0239

同意公司 2025年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40.06亿元授信额度（不含在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的授信），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各类银
行融资业务。授信期限以签署的授信协议为准，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融资金额将
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需求而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在上述授信额度内签署
相关法律文件。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9,358,417
比例（%）
99.9454

反对
票数

309,400
比例（%）
0.0306

弃权
票数

241,136
比例（%）
0.024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36,746
比例（%）
73.2859

反对
票数

26,039,827
比例（%）
26.4913

弃权
票数

218,836
比例（%）
0.222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授信
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1,126,419

70,804,978

45,259,636

比例（%）

99.4521

99.0026

63.2840

反对

票数

359,500

473,300

26,039,827

比例（%）

0.5027

0.6618

36.4100

弃权

票数

32,380

240,021

218,836

比例（%）

0.0453

0.3356

0.306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无特别决议事项，全部议案均已经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通过。
2.公司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议案9。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姚程晨、杨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所通过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